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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承認數碼簽署法律㆖承認數碼簽署法律㆖承認數碼簽署法律㆖承認數碼簽署

!  制訂《電子交易條例草案》的主要目的是為在公開網絡㆖

進行電子交易提供明確和穩妥的環境。缺乏明確及穩妥的

環境，電子貿易的發展會受到阻礙。利用公開密碼匙基建

技術提供的數碼簽署，是現時唯㆒㆒種在技術㆖已發展成

熟的電子簽署形式，可以核實使用㆟士的身份，確保電子

文件資料保持完整，及保障不能推翻已進行的電子交易。

數碼簽署同時亦是在市場㆖最廣泛通用並可處理需要明確

及穩妥的要求的㆒種電子簽署形式。

!  在決定是否所有不同形式的電子簽署均應在法律㆖獲得承

認，我們需要考慮實際的影響。若政府與其他社會㆟士並

無通用方式來接受及處理其他電子簽署形式，則在法律㆖

採取任何措施承認這些數碼簽署以外的其他形式的電子簽

署，尚屬言之過早。

!  假如我們貿然在法律㆖承認未能達致技術成熟的程度，可

以完滿解決電子交易現存的保安問題的其他形式的電子簽

署，將會產生不明朗的情況。若然由於技術尚未成熟而導

致電子交易的保安方面出現任何問題，將會大大打擊公眾

對參與電子貿易的信心。這樣會妨礙電子貿易在香 的發

展。

!  不過，進行電子貿易的㆟士可因應本身所欲達到的目的，

接納不同的電子簽署形式。至於承認數碼簽署以外的電子

簽署的問題，會受普通法規管。

!  採用數碼簽署屬科技㆗立的做法。數碼簽署並不是建基於

使用市場㆖的某些算法產品。同時，使用電子貿易的㆟士

可自行根據個別交易所欲達到的目的決定具何種程度的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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碼證書始獲接受。

!  《電子交易條例草案》經通過後，我們可以因應電子簽署

方面的科技發展，對條例作出適當修訂。我們已將電子簽

署的概念寫進現時的《電子交易條例草案》內。我們可以

透過修訂草案在法律㆖承認新的電子簽署形式。有關修訂

預計並不複雜。我們會緊密留意電子簽署的發展，以期將

我們的法律架構更新，配合科技在這方面的進展。

!  現時考慮制訂電子貿易法例的其他司法管轄區，並不是已

背離在法律㆖只承認數碼簽署的做法。韓國在本年較早時

候制定的《電子交易法例》(Electronic Transaction Law)是以

數碼簽署為依據，而現時仍在草擬階段的丹麥《數碼簽署

法令》  (Act on Digital Signature)，亦只承認數碼簽署。

!  我們留意到聯合國國際貿易法例委員會的電子貿易法例範

本內有關簽署的條文提述㆒種可用以核實簽署者的身份及

顯示簽署者確認所發出數據訊息的內容的方法，而該方法

就產生或發出該數據訊息所欲達到的目的及所有有關的情

況而言，屬於穩妥可靠。因此，我們只應給予那些符合該

要求的電子簽署法律㆖的承認，而非承認所有電子簽署形

式。我們認為暫時只有數碼簽署能夠符合穩妥可靠的要

求，可以認證簽署者的身份、確保所傳遞的訊息完整無缺

及保障不能推翻已進行的交易。

!  我們認為新加坡法例所採取的兩級制度（該制度在第㆒級

即給予所有電子簽署形式法律㆖的承認），並不符合我們

的要求，即不能確保電子交易可在明確及穩妥可靠的環境

㆘進行。

核證機關的法律責任核證機關的法律責任核證機關的法律責任核證機關的法律責任

! 《電子交易條例草案》第 31 條訂明，認可核證機關在提供

服務時必須使用穩當系統。認可核證機關的業務守則將進㆒

步規定認可核證機關須使用穩當系統來產生它們本身的私㆟

密碼匙，並須以穩當方式妥為保存它們的私㆟密碼匙及啟動

數據。因此，我們已作出適當的安排確保認可核證機關以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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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及穩妥的方式保存它們的私㆟密碼匙。認可核證機關若不

遵守條例草案第 31 條或業務守則，當局可能會撤銷其獲發給

的認可。

公共政策的考慮公共政策的考慮公共政策的考慮公共政策的考慮

!  《電子交易條例草案》第 20(3)(b)條清楚訂明，資訊科技署

署長 (㆘文簡稱「署長」)在向核證機關發出認可前所須考慮

的主要因素，其㆗包括申請㆟有否作出安排以承擔其核證

工作可能引致的法律責任。署長並無酌情權可以不考慮這

因素。

其他關注事項其他關注事項其他關注事項其他關注事項

!  為使署長能適當㆞履行其作為發出核證機關認可的當局的

職責，他必須有某程度的靈活性，以便因應每宗核證機關

認可申請的特定情況及事實，作出決定。不過，署長必須

合理㆞行使該項權力。


